
一次又一次的强制执行， 让法院干警注意到， 小东父亲

除未能按照调解协议确定的方式协助孩子母亲探视外， 其自

身家庭教育还存在缺位现象———小东主要是由奶奶照顾。 李

先生与周女士二人见面时也经常相互争吵。

如何让年幼的孩子在父爱、 母爱不缺位的环境下全面健

康成长？

2021 年 11 月， 当周女士又一次向法院申请探望权的强

制执行时， 上海宝山法院在此次执行过程中， 联合上海宝山

检察院的未成年人保护力量， 并借助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大学心理学教授、 公益心理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 希冀能够

彻底解决这个长达近 6年的探视难问题。

今年 2 月 14 日上午， 在上海宝山检察院向上海宝山法

院出具 《家庭教育指导建议书》 后， 上海宝山法院执行干警

曾建琼向义务人李先生宣读了 《家庭教育令》。

《家庭教育令》 责令小东的父亲李先生按照法院或家庭

教育机构指定的时间和场所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李先生

应当关注未成年人小东的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按照离

婚调解书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小东学习、生活的情况

下，履行母亲周女士探望婚生子小东的协助义务，并和周女士

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小东的健康

成长。如义务履行人李先生违反上述责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

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随后， 在上海宝山法院、 上海宝山检察院、 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心理中心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毕玉芳、 上

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上海一致心理咨询职业技能

培训中心五方力量的支持下， 李先生与周女士进行了一次轻

松的交流座谈， 并对李先生进行了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

“作为孩子的父母， 仅仅履行基础的抚养义务是远远不

够的， 更多的应当是让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 因此， 良好的

家庭教育必不可少。 此次组织多方力量进行帮助， 并非简单

的一次探望权执行案的执结， 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此次执行让

当事人双方站在孩子的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 彻底化解双方

因探望问题产生的纠纷， 让小东在父母双方不缺位的爱下健

康成长。 也希望以此案为契机， 探索更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的司法路径。” 曾建琼说道。

出具《家庭教育令》，

联合多方尝试破解探视难题

夫妻离婚后，

母亲想见儿子成难题

记者了解到， 周女士因与李先生感情不和向上海宝山法

院依法提起离婚诉讼。 2016 年 3 月， 经法院审理并出具调

解书。 调解书中写明， 双方所生之子小东 （化名） 随被告李

先生共同生活； 周女士有权自 2016 年 4 月起每周六探视儿

子小东一次。 具体方式为， 原告周女士每周六早上 9 点至被

告李先生居住地接儿子小东， 同日晚 19 点前原告周女士将

儿子送回被告李先生的该居住地。

然而民事调解书生效后， 李先生却未能按照调解书内容

履行协助探望义务， 周女士只能断断续续地短时间进行对儿

子的探望。 特别是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后， 即便在疫

情形势缓和的情形下， 李先生仍以防疫要求为理由， 阻拦周

女士探视小东。

为了能够顺利探望小东， 周女士先后 8次向上海宝山法

院申请执行， 要求李先生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方式履行

协助探望义务。 每当法院介入时， 周女士总能在干警的帮助

下顺利见到小东， 被执行人李先生也多次向法院承诺会协助

配合周女士行使探望权并对孩子进行正确引导。 但在没有法

院介入的情况下， 此前的种种承诺则又变成了空话， 李先生

仍以各种理由拒绝周女士正常如约探望。

“依据调解书的约定， 截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 我应该

合法享有的探视次数是 308 次， 但实际上的探视次数只有

83 次。 我只能一次次地向法院请求帮助， 只有在法院的强

制执行下我才能比较顺利地探望到儿子。” 周女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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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法院发出《家庭教育令》，责令失职父亲“补课”

成为“国事”的家庭教育该如何确保落实？
□见习记者 陈友敏

今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以下简称 《家庭教育促进法》） 正式施行后， 社会各界对 “依法带娃” 一事给予

了广泛关注和高度支持。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离婚后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案中的被执行人李先生发出了 《家庭教育令》， 记者

了解到， 这是 《家庭教育促进法》 颁布后， 本市发出的第二份 《家庭教育令》。

《家庭教育令》 是否具有强制性？ 这两份 《家庭教育令》， 让公众看到了家庭教育的显著性， 那么又该如何满足公众对家庭教育指导的

需求？

缺乏强制性，

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记者注意到， 无论是新修订并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施

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 《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还是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家庭教育促进法》， 均赋予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人民法

院责令失职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权力。 截至目前， 上

海已经发出两份 《家庭教育令》。

虽然“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 具有一定的强制

性， 但对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

教养失职父母， 相关法律并未规定相应的刚性约束力。 这

也是检察院和法院普遍反映的难点。

曾建琼表示， 对于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不能很好地

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家长， 上述三部法

律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对其实施相应的处罚或强制措施。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为保障 《家庭教育令》 的强制

性我们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找出了法律依

据。 但也建议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对执行保护措施

予以明确规定。”

曾建琼告诉记者，在《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前，法院

就曾对李先生进行过司法训诫， 还对其进行了限制消费和

纳入失信人名单，但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在《家庭教育促进

法》出台后，除了对他发出《家庭教育令》，我们还会联合社

会各方力量对他进行教育指导， 尝试从根本上解决他的心

理问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存在家庭教育缺位或者拒

不履行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依据法律对他进行处罚。 ”曾建

琼补充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

四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

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家庭教育从关起门来的“家事”， 上升为“国事”， 其

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多方努力。 在今年的上海市“两会”

上， 市妇联建议加快上海市家庭教育地方立法， 推出本市

“依法带娃” 地方标准。 市妇联建议， 应当将家庭教育定

位为公民的终身教育， 覆盖家庭全主体、 全领域、 全过程

教育， 其内容不仅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监护职责教育， 还包

括以建构现代和谐家庭为目标的家庭伦理教育、 性别平等

教育等， 也包括通过家庭实施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家庭教育。

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家庭教育实施的内容仍需重

点突出监护职责的教育。 市妇联同时建议积极推进家校社

协同育人；建立健全家庭教育领域准入和监管评估机制、家

庭教育指导师职业资格评定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制和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地方标准；培育家庭教育专门人才等。

家庭教育重要性日趋显著，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供需

矛盾也逐渐显露。 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 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与家长的需求差距较大， 家长反映近半数的城乡学校和

社区， 均未建立家长学校或家教指导机构； 27.8%的家长

从未参加过学校或家教指导机构的活动。 《2021 年中国

家庭教育白皮书》 调查显示， 58%的家长表示缺乏完善、

系统的家庭教育方法。

这一现状在 《家庭教育促进法》 出台后得到了改善，

这部法律不仅为家长提供了正确的家庭教育指引与规范服

务， 而且通过家校社协同， 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体系。

以上海为例， 上海乐扬红树林慈善公益中心此前在接

受记者采访过程中透露， 该中心的未成年人关爱公益基

地———“未爱小屋”， 不再局限于问题的事后补救， 而是更

向前一步， 深入家庭， 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

导。 记者了解到， 目前， “未爱小屋” 已经在本市普陀

区、 黄浦区落地， 甚至触角还延伸至云南省昆明市东川

区。

乐扬公益理事长白莉告诉记者： “来自‘未爱小屋’

的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力量已经走进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 该校所有班主任以及一年级全体学生家长均受到了家

庭教育指导。 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学校接入乐扬公益，

让科学的带娃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宝山法院表示， 希望能以此案为契机， 探索更多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路径

宝山法院 供图


